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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
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停牌一天，并于

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盘。
2、公司股票交易自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

称由“*ST绿康”变更为“绿康生化”，股票代码仍为“002868”。
3、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
变更为10%。
一、股票种类、简称、股票代码、涨跌幅、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
警示的起始日期及股票停复牌安排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简称：由“*ST绿康”变更为“绿康生化”
3、股票代码：002868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期：自2026年5月13日（星
期三）开市起撤销。
5、停复牌安排：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 1天，于2026年5月13日（星

期三）开市起复牌。
6、日涨跌幅限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日涨跌幅限制变更为10%。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2024年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二）“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

“*ST”字样）。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5年 4月 29 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1）。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2022年、2023年、2024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2024

年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出具“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
分”的审计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第（七）项“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5年 4月 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三、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一）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2026年3月6日，立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 ZF10047 号）。

经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1,658.0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3,926.4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775.92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317.92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8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
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不存在本规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任
一情形的，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综合2025年度公司经审计净利
润为负，但营业收入不低于3亿元，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且立信对公司 2025年度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公司因2024年度末合并口径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而触及的退市风险
警示情形已经消除，且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亦不存在其他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

（二）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立信出具的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2025年度实现营业入51,658.01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26.4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
775.92万元，立信对公司2025年度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公司因截至2024年度
末近三年连续亏损且立信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的
审计意见而触及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且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亦不
存在其他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8条规定，公司因
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二）项情形被实施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符合《上市
规则》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不适用《上市规则》第9.8.9条规定的以重组
方式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公司于2026年3月2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报
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6)第7号)，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核查说明。公司与相关中介机
构经认真核查分析后，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了问询函回复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5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2）。

四、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审核情况
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股
票将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1天，于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股

票简称由“*ST绿康”变更为“绿康生化”，股票代码仍为“002868”，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变更为
10%。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ST绿康 公告编号：2026-042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25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6年3月24日，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6〕第 7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核查，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相同。
(除特殊注明外，本报告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万元)。
一、关于年报问询函“1.2025年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51658.01万元，同比下降

20.45%；净利润-13926.43万元，扣非后净利润-13775.92万元，扣非前后净利润已连续5年亏损，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07.84万元，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5560.05万元。你公司披露，申请撤
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
信所”）对你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和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对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请你公司结合动保、植保、食品添加剂以及光伏胶膜两大业务所处行业情况、近年来相关业
务开展情况、主要客户流失情况、经营活动现金流、资产负债结构及偿债能力等，说明你公司扣非前后
归母净利润连续五年为负的原因，你公司经营环境、业务模式和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
结合营运资金需求、经营活动现金流等，说明你公司是否仍存在较大经营风险，业绩、毛利率、资产负
债率与行业整体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分析说明原因及合理性。你
公司为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2025年度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得到实质性改善。

（二）你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向江西饶信新能材料有限公司完成出售子公司绿康玉山100%股
权、绿康海宁100%股权和绿康新能100%股权，三家子公司账面价值-22241.88万元，转让价格为0，期
初起至出售日三家子公司为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为-13755.71万元。本次资产置出完成后，公司将
剥离亏损资产，未来不再从事光伏胶膜业务。请你公司分别说明三家子公司期初起至出售日的亏损
金额、计算过程及相关账务处理；亏损资产已剥离但资产负债率仍高于同行业的合理性，是否光伏资
产相关的负债未全部剥离。

（三）请你公司逐项核查并说明是否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并逐项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
我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第九章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以及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如存在相关情形的，请及时、充分揭示有关风险；结合我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
第9.1.6条、第9.1.7条、第9.8.9条规定的情形，逐项说明你公司是否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
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请律师和会计师对问题（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公司近五年持续亏损
等情况，对照《审计准则 1324号——持续经营》，说明持续经营能力改善的合理性，审计意见类型较
2024年度发生变化的原因，审计意见是否恰当、合理。”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动保、植保、食品添加剂以及光伏胶膜两大业务所处行业情况、近年来相关业

务开展情况、主要客户流失情况、经营活动现金流、资产负债结构及偿债能力等，说明你公司扣非前后
归母净利润连续五年为负的原因，你公司经营环境、业务模式和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
结合营运资金需求、经营活动现金流等，说明你公司是否仍存在较大经营风险，业绩、毛利率、资产负
债率与行业整体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分析说明原因及合理性。你
公司为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2025年度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得到实质性改善。

1、公司扣非前后归母净利润连续五年为负的原因
（一）行业环境
1、动保、植保、食品添加剂行业
近年来，公司所处的动保、植保、食品添加剂行业发展趋势情况如下：

趋势情况

绿色化转型加速

市场集中度提升

技术创新驱动

国际化进程加快

产品结构优化

具体表现
生物兽药、低残留制剂、微生物饲料添加剂

需求增长，化学农药减量行动推进
头部企业通过资本并购与技术整合加速崛
起，“二八定律“显现，行业从“规模扩张“向

“价值跃升“转型
新型兽药研发聚焦绿色、低残留、高效能方

向，AI与生物技术融合加速产业升级
国产兽药国际竞争力提升，出口市场扩大，

贸易壁垒为国产替代打开窗口期
从单一原料药向“原料药+制剂+添加剂“全
产业链延伸，生物农药、生物肥料快速发展

公司业务情况
核心产品杆菌肽类、硫酸黏菌素类均为低残留抗生素，纳他

霉素为天然食品防腐剂，符合绿色发展方向

杆菌肽系列产品全球前三，市场占有率达65%，是细分领域
龙头

公司是全球少数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通过美国FDA现场
审核的企业之一，拥有多项新兽药注册证书

产品销往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等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外销占比50%以上

形成动保、植保、食品添加剂三大业务板块，产品涵盖兽用
原料药、制剂、益生菌、生物农药等

（1）政策变化
近年来，公司所处的动保、植保、食品添加剂行业政策主要变化情况如下：

时间

2023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5年

政策名称/部门
《“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

规划》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

《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
行动方案》

《规范兽药使用专项整治巩固
提升行动方案》

核心内容
支持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药登记研发，加大微生

物农药研发力度
重点围绕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新一

代农业生物产品
脱氢乙酸钠在面包、糕点等 7类食品中禁用，

2025年2月实施
50%以上规模养殖场实施养殖减抗行动，全面

落实兽用处方药制度
纠治兽药生产、经营、使用中的违规行为，加强

质量监管

对公司影响

利好公司生物农药业务，符合政策导向

推动公司植保业务向生物制剂转型

纳他霉素作为天然防腐剂需求增加，市
场空间扩大

公司低残留产品优势凸显，符合减抗政
策要求

公司GMP认证生产体系和质量管控能力
强，进一步巩固竞争优势

（2）市场竞争格局
动保行业的高端市场由国际巨头如硕腾、勃林格殷格翰主导；中低端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战明显；

细分领域如杆菌肽类产品绿康生化具有竞争优势。目前动保行业竞争从价格转向技术、质量、品牌和
服务的综合竞争，具备原料药产能与研发实力的企业通过工艺优化维持竞争力。

植保行业方面生物农药市场快速增长，占比持续提升，传统化学农药市场份额下降。具备较强资
金实力和产品服务能力的企业有望占据优势，巨头企业进入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

2、光伏胶膜行业
近年来，公司所处的光伏胶膜行业发展趋势情况如下：
趋势

产能过剩严重

价格战白热化

行 业 集 中 度 提
升

产品结构升级

产 业 链 压 力 传
导

具体表现
2023-2025年产能快速扩张，多家企业产能增长5倍以上，供需

失衡加剧
胶膜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调，毛利率大幅下降，多家企业毛利

率为负
前三名门槛提高至6亿平方米，福斯特市占率长期在60%左右，

龙头地位稳固
高性能胶膜（POE胶膜、抗PID胶膜）需求增加，普通EVA胶膜

市场份额下降
光伏行业“量增价减“，组件价格跌去六成以上，降价压力传递

至胶膜环节

绿康生化情况

2023年设立绿康海宁，启动光伏胶膜项目投资建设

光伏胶膜业务持续亏损，成为公司业绩拖累，2025
年以0元价格出售三家子公司业务，实现业务剥离
作为新进入者，规模远低于行业前三，缺乏规模优

势和成本竞争力
产品包括POE胶膜等高性能产品，但技术和市场认

可度不及龙头企业
下游组件价格持续下跌，胶膜企业议价能力弱，盈

利空间被严重压缩

（1）政策变化
政策时间

2025年

2024-2025年

2025年

政策名称/部门

光伏产品出口退税调整

国际贸易壁垒增加

光伏行业规范发展政策

核心内容
光伏电池出口退税政策逐步收紧，2026年 4月

起部分产品取消出口退税
美国、欧盟等对中国光伏产品加征关税，设置贸

易限制措施
加强行业监管，遏制产能无序扩张，推动行业高

质量发展

对绿康生化影响
下游组件出口成本增加，需求减少，进一

步压缩胶膜市场空间
光伏胶膜需求受下游组件出口影响，市场

规模萎缩

新进入者面临更大政策压力

（2）市场竞争格局
竞争格局方面，光伏胶膜呈现龙头垄断现象，福斯特市场份额超60%，拥有绝对的规模、技术和品

牌优势，第二名仅为龙头23%，差距进一步拉大；胶膜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低价竞争，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被挤压，部分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或退出市场。高性能胶膜（如POE胶膜）有一定的技术门槛，核心原材
料POE树脂主要依赖进口，国产替代不足，进一步巩固龙头企业优势

公司作为光伏胶膜行业新进入者，产能和出货量远低于行业前三，缺乏规模效应，成本竞争力弱，
同时胶膜原材料采购依赖外部，议价能力弱，盈利空间被压缩，在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下，2025年起基本
进入停产待工状态。

（二）业务开展情况
最近5年，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兽药业务

光伏胶膜业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2025年
41,604.05
32,889.14
8,714.92
20.95%
8,392.22
13,722.26
-5,330.04
-63.51%

2024年
40,029.16
36,722.75
3,306.41
8.26%

23,130.19
32,064.38
-8,934.18
-38.63%

2023年
34,911.18
37,435.37
-2,524.19
-7.23%
15,245.32
16,947.21
-1,701.89
-11.16%

2022年
28,518.07
27,494.37
1,023.70
3.59%

2021年
34,234.83
28,402.31
5,832.52
17.04%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兽药业务整体收入规模呈上升趋势，毛利率受成本变动影响呈先抑后扬的
趋势，2024年随着养殖业的逐渐复苏，国内猪肉市场价格回升，下游市场对兽药原料药的需求增加，原
材料采购成本下降，兽药业务整体毛利率上升；光伏胶膜行业受行业下行拖累，呈现大幅亏损状态。
随着公司光伏胶膜业务剥离，兽药业务市场需求增加，公司业绩呈向好趋势。

（三）主要客户流失情况
最近5年，公司主要客户情况：
1、兽药业务：

2025年度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M.CASSAB COMERCIO E INDUSTRIA LTDA

Pharmgate LLC
潍坊中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信达药业有限公司

KINGPHAR IMPORT ＆EXPORT CO,LIMITED
合计

销售额（万元）
2,552.14
2,216.21
2,041.05
1,979.29
1,513.26
10,301.95

占兽药业务比例
6.15%
5.34%
4.92%
4.77%
3.64%
24.81%

2024年度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潍坊中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CASSAB COMERCIO E INDUSTRIA LTDA
郑州市广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J＆J Inter Continental Enterprises, Inc.
潍坊市康达特药业有限公司

合计

销售额（万元）
5,899.57
2,338.43
1,733.95
1,364.75
1,204.21
12,540.90

占兽药业务比例
14.78%
5.86%
4.35%
3.42%
3.02%
31.43%

2023年度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济南鑫宝星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M.CASSAB COMERCIO E INDUSTRIA LTDA
潍坊中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康达特药业有限公司

J＆J Inter Continental Enterprises, Inc.
合计

销售额（万元）
1,584.10
1,550.52
1,539.63
1,533.39
1,441.40
7,649.04

占兽药业务比例
4.76%
4.66%
4.63%
4.61%
4.33%
22.99%

2022年度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M.CASSAB COMERCIO E INDUSTRIA LTDA

Pharmgate INC
AGE D’OR SDN. BHD.

济南鑫宝星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潍坊市康达特药业有限公司

合计

销售额（万元）
1,948.50
1,296.75
1,292.43
1,202.87
1,196.13
6,936.68

占兽药业务比例
6.59%
4.39%
4.37%
4.07%
4.04%
23.46%

2021年度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ZOETIS BELGIUM S.A

M.CASSAB COMERCIO E INDUSTRIA LTDA
AGE D’OR SDN. BHD.

PT SHS INTERNATIONAL
济南鑫宝星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合计

销售额（万元）
2,968.87
2,218.47
1,400.66
1,391.72
1,151.50
9,131.22

占兽药业务比例
9.10%
6.80%
4.29%
4.27%
3.53%
28.00%

最近5年，主要客户变动情况：
1、兽药业务：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客户名称
M.CASSAB COMERCIO E IN⁃

DUSTRIA LTDA
Pharmgate LLC

潍坊中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信达药业有限公司

KINGPHAR IMPORT ＆ EX⁃
PORT CO,LIMITED

郑州市广源动物保健有限公
司

J ＆ J Inter Continental Enter⁃
prises, Inc.

济南鑫宝星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AGE D’OR SDN. BHD.
潍坊市康达特药业有限公司

ZOETIS BELGIUM S.A
PT SHS INTERNATIONAL

2025年

2,552.14
2,216.21
2,041.05
1,979.29
1,513.26
42.09

1,296.90
132.57
326.33
1,387.43
3.80

2024年

2,338.43
1,061.09
5,899.57

1,196.23
1,733.95
1,364.75
122.62
858.85
1,204.21

-

2023年

1,550.52
26.81

1,539.63

511.67
822.38
1,441.40
1,584.10
1,279.97
1,533.39
117.93

2022年

1,948.50
1,296.75
188.96

602.09

789.53
1,202.87
1,292.43
1,196.13
769.29

2021年

2,218.47
90.34

583.77
1,151.50
1,400.66
804.98
2,968.87
1,391.72

备注

注1
注1

注2

注3
注4
注5
注6

注1：潍坊市信达药业有限公司持股100%股东祁红玲系潍坊中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及监事，
两者注册地址相同；

注2：郑州市广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本期销售下降主要系本期向其关联方郑州市泓远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销售，销售额为1,521.90万元；

注 3：济南鑫宝星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本期销售额下降主要系客户由贸易商逐步转型为生产型企
业，产品结构变化，采购量下降；

注4：AGE D’OR SDN. BHD.销售额下降主要系法规政策的变化。2024年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预
混剂作为促生长在饲料中在马来西亚禁用；2025年，杆菌肽锌预混剂作为促生长剂在饲料中在马来西
亚禁用，作为治疗用途用量减少，采购量下降;

注 5：ZOETIS BELGIUM S.A作为硕腾（Zoetis）在欧盟的核心枢纽与生产基地，本身有生产基地，
且受法规政策变化，非美市场促生长用途变化为治疗用途，采购量减少，且其竞争对手Pharmgate LLC
向公司采购量逐年增加；

注 6：PT SHS INTERNATIONAL 销售额下降主要系产品销售同区域其他公司 PT.PRIMAVED
SOLUSI PRATAMA，2025年销售额为569.68万元。

2、光伏胶膜业务：
公司光伏胶膜业务90%以上销售给晶科能源及其子公司，客户及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名称
晶科能源及其子公司

宁波江升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泰禾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悦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荣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武骏重庆光能有限公司
上海普恩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美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欧圣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安徽山迪光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5年
6,669.00
463.50
368.37
225.11
100.03
4.91
33.19

2024年
19,988.06

677.97
348.55
73.19
112.52
17.34

2023年
10,818.36

3,332.25
72.12
19.19
58.22

2022年 2021年 备注

注1
注2
注3
注4
注5

胶膜业务2023年并入上市公司体系内；
注1：武骏重庆光能有限公司本期销售额下降主要系受光伏胶膜行业下行拖累，客户自身处于停

产状态，采购量下降；
注2：上海普恩化工有限公司主要销售粒子，公司根据市场价格销售，本期销售金额下降；
注3：湖北美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身采购量较小，受光伏胶膜行业下行拖累，采购量下降；
注4：山东欧圣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本身采购量较小，受光伏胶膜行业下行拖累，采购量下降；
注5：安徽山迪光能技术有限公司本身采购量较小，受光伏胶膜行业下行拖累，采购量下降。
公司最近5年主要客户有所变化，均属于正常的经营需求行为，部分客户销售额减少，但随着公

司拓展销售产品及销售渠道，新增大额客户销售额能覆盖客户减少的销售额，整体销售额逐年上升。
（四）现金流及资产负债层面：
最近五年，公司现金流及偿债能力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其中：兽药业务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2026年1-3月

2,098.59

2,098.59
90.81%
57.89%
39.01%

2025年

-2,507.84

91.33%
34.77%
18.79%

2024年

14,140.66

101.64%
17.40%
9.70%

2023年

-18,675.89

78.93%
51.42%
29.72%

2022年

-883.30

51.66%
104.26%
85.90%

2021年

3,517.04

42.62%
58.40%
42.72%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受经营状况不佳影响，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2025
年为-2,507.84万元；兽药业务从2024年开始随着养殖业的逐渐复苏，国内猪肉市场价格回升，下游市
场对兽药原料药的需求增加，原材料采购成本下降，兽药业务持续好转，绿康生化兽药业务的经营性
现金流量净额2024年度、2025年度分别为4,364.82万元、5,669.31万元，预计2026年动保兽药业务稳
步增长，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可实现 6,000万元以上，2026年 1-3月份已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2,
098.59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因光伏胶膜业务大量投资导致金融借款、工程款增
加较多导致资产负债率比例持续上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持续下降，2025年公司剥离胶膜业务后，上
述指标有所改善，2026年一季度保持改善势头。

（五）扣非前后归母净利润连续五年为负的原因
公司最近5年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财务费用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其他收益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非经常性损益
扣非后净利润

2025年
51,658.01
48,195.32
5,363.12
130.85

-2,008.41
455.18
27.35
723.60

-12,839.47
0.74

1,046.65
-13,885.38
-13,930.76
-13,926.43
-150.51

-13,775.92

2024年
64,937.31
70,370.48
5,975.05
3.22

-22434.36
924.74
3.61

479.14
-42,802.36

0.68
13.32

-42,815.00
-44,597.69
-44,486.40
1,960.70

-46,447.11

2023年
50,700.49
55,243.17
3,845.17
-166.37
-7924.39
1,143.06
-3.62
325.04

-23,613.19
43.1

519.26
-24,089.35
-22,261.71
-22,181.79

896.4
-23,078.19

2022年
32,985.02
33,910.38
1,418.57
-143.18
-4807.41
-1,011.98

-
1,313.24

-13,375.97
24

59.06
-13,411.03
-12,272.15
-12,193.81

127.17
-12,320.98

2021年
36,338.64
30,379.87
355.69
-50.99
-774.66
-2,056.18

1.09
477.77

-3,307.87
100.93
28.08

-3,235.01
-2,644.41
-2,604.39
-1,467.64
-1,136.75

2025年较2024年净利润增加30,666.93万元，公司利润大幅减亏，净利润上升因素主要系：①剥离
光伏胶膜业务，去年同期光伏胶膜亏损严重且计提了大额的减值损失；②动保兽药业务持续增长。

2024年较2023年净利润减少22,335.98万元，公司利润亏损规模扩大，净利润下降较多主要系：①
子公司绿康玉山持续亏损，盈利达不到预期，收购时对应的商誉 2024年继续减值，计提减值损失 6,
160.33万元，比2023年增加4,890.02万元；②子公司绿康玉山、绿康海宁持续亏损，盈利达不到预期，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长期待摊费用存在减值，增加减值损失11,038.13万元；③公司资金紧张，光伏
胶膜项目持续投入，银行借款、股东借款及融资租赁公司借款金额较大，本期增加利息支出 2,496.04
万元；④绿康玉山经营不佳，低于预期，期初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冲回，增加所得税费用5,423.11万
元，母公司绿康生化本期市场好转，盈利情况逐步回暖，本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得税费用1,
812.78万元；2024年较2023年扣非后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净利润下降较多所致。

2023年较2022年净利润下降9,989.55万元，净利润下降较多主要系2023年1月，公司完成收购江
西纬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9月更名为绿康（玉山）胶膜材料有限公司），正式进入光伏胶膜
赛道。2023年光伏行业产能过剩使得组件客户降本需求迫切，由于POE粒子依赖进口，与EVA粒子
价差扩大，且EVA粒子产品性能逐步提升，组件客户逐步采用 EPE 胶膜替代 POE 胶膜。而绿康玉山
的仅有 POE 胶膜导入下游客户，为了维持与客户的正常产销关系，部分 POE 胶膜产品的售价参照
EPE 价格出售，导致产品毛利率为负，经营管理费用增加，存货期末计提大额减值，2023年度胶膜业务
整体亏损8,891.81万元。2024年较2023年扣非后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净利润下降较多所致。

2022年较2021年净利润下降9,627.74万元，净利润下降较多主要系公司兽药募投项目、热电联产
项目建设完成并于二季度开始计提折旧，由于产能爬坡等原因，兽药募投项目和热电联产项目的产品
相应成本较高，兽药募投项目的试产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受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市场低迷，产品
销售价格低，物流不畅，产品销售收入减少，产能利用率不足，成本增加，导致利润下降；受俄乌冲突和
经济下行的影响，玉米淀粉、豆粕等原材料和煤炭价格同比去年大幅上涨，增加了产品生产成本；由于
海外经济下行和油价上涨，公司外销产品的运费成本增加；公司投资的产业基金所投资的嘉和生物股
票价格较同期下降，造成公允价值变动的亏损。

综上，近五年公司扣非前后归母净利润持续亏损，主要原因分阶段如下：2021年至2022年，受兽
药行业上游原材料涨价、外部市场需求回落，叠加新建项目产能爬坡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经营持续
承压；2023年公司切入光伏胶膜赛道，作为行业新进入者，前期项目建设投入较高，叠加技术研发迭
代、产能逐步释放等阶段性压力，同时光伏行业景气度快速回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终端需求大幅萎
缩，光伏板块内企业普遍出现大额亏损，进一步加剧公司经营亏损。2021年至2024年的持续亏损致
使公司2024年末净资产转负，触发退市风险警示情形。2025年以来，公司主动推进战略优化，通过重
大资产出售成功剥离持续亏损的光伏胶膜业务，同步引入新任控股股东，并获得股东资金协同支持，
经营基本面、自身造血能力稳步恢复。目前公司整体经营态势向好，2026年第一季度已实现盈利，经
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同步转正，具备稳定、可持续的经营能力。

2、公司目前不存在较大经营风险
（一）公司营运资金需求、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
营运资金需求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货币资金
流动负债

2026年1-3月
-17,682.37
2,098.59
57.89%
39.01%
9,600.65
54,146.83

2025年
-38,955.37
-2,507.84
34.77%
18.79%
5,560.05
59,723.73

2024年
-102,648.16
14,140.66
17.40%
9.70%

2,480.00
124,270.60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2023年进入光伏胶膜赛道，进行大量投资，2024年末营运资金出现大量缺
口，货币资金下降，负债增加，2025年末公司完成光伏胶膜业务的剥离，上述指标有所改善，2026年一
季度仍不断改善中。

（二）可比公司情况
2025年12月，公司已剥离光伏胶膜业务，以下仅比较兽药业务情况。

公司

金河生物
回盛生物

公司（兽药业务）

公司

金河生物
回盛生物

公司（兽药业务）

公司

金河生物
回盛生物

公司（兽药业务）

营业收入
2025年度
287,809.63
168,124.81
43,265.79

毛利率
2025年度
33.86%
30.99%
20.32%

资产负债率
2025年度
55.73%
27.33%
91.33%

2024年度
237,062.70
120,032.79
41,807.12
2024年度
33.51%
16.33%
8.37%

2024年度
55.76%
51.40%
101.64%

综上，公司2025年剥离亏损严重的光伏胶膜后，营运资金需求、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及资产负债
结构已逐步改善，虽然与同行业公司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目前生产经营稳定、2026年一季度已实现
盈利，目前不存在较大经营风险。

3、公司已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应对措施
（1）2025年4月24日，公司与康怡投资、义睿投资、皓赢投资（以下合称“交易对方”）签署了《资产

置出协议》，向康怡投资、义睿投资、皓赢投资、长鑫贰号等股东设立的合资公司出售公司内与光伏胶
膜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负债，包括但不限于绿康（玉山）胶膜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康玉山”）、
绿康（海宁）胶膜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康海宁”）、绿康新能（上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绿康新能”）的全部资产、负债。光伏胶膜业务交割前，合资公司需解除公司对胶膜业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结清公司与胶膜业务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2025 年 11 月 20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
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2025 年 12 月，公司已收到绿康新能、绿康海宁及绿康玉山三家置出公司所
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或营业执照，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股权均已完成相应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2）为加快推进产业集聚，根据浦城县新一轮的产业规划调整，根据福建浦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出具的《关于启动南浦生态园区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建绿安生物农药有限公司厂区搬迁和
用地收储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将绿康生化南浦厂区及福建绿安生物厂区搬迁至浦潭生物产业园
区。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7日、2026年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土地收储、厂区搬迁暨签署＜收购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
与浦城县土地储备中心签署《收购合同》，收储价款为人民币18,682万元，其中：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
司 17,392万元、福建绿安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1,290万元。截至 2026年 3月 6日，公司土地收储补偿第
一期款项3,000万元已收讫。

（3）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以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关联方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于 2025年 11月向纵腾网络借入 15,000万元，借款用途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使
用，借款期限为自纵腾网络或其指定第三方向公司提前书面通知的指定收款银行账户付款之日起至
2026年12月31 日。后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临时）会议、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关联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根据经
营需要，对该笔借款进行展期 ，展期期限为6个月 。 本次借款利息为借款发放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 年期 LPR），公司无需提供相应担保。

4、公司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应对措施:
（1）核心产品矩阵扩容，产品结构进一步完善，盐霉素、莫能菌素等抗球虫药产能逐步释放，有助

于提升在细分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与客户黏性，为公司业绩贡献增量。
（2）2026年度，公司将按计划推进南浦厂区整体搬迁与浦潭新生产基地的建设，通过新旧产能的

系统性转换与升级，实现生产流程的优化、自动化水平的提升，新厂区预计将带来显著的运营效能提
升与单位成本优化，为中长期盈利能力夯实硬件基础，是公司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步。

（3）公司依托在生物发酵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正式启用人用药业务的战略性布局。目前，相关
研发与产业化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人用药业务的启动，是公司实现技术价值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
关键一步，不仅有助于优化公司整体业务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更有望为公司开辟全新的、可持续的
战略增长曲线，为长期发展注入新动力。

（4）公司拟加强与贷款银行、各债权人沟通协调，控制流动性风险，加强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强化
内部经营责任考核，降低费用开支，提升盈利能力。同时，做好科学的资金统筹，合理安排资金使用，
加快资金周转。

综上，公司已剥离胶膜业务，回归兽药业务，兽药业务市场逐步向好，原材料采购价格下降，经营
状况较2024年得到一定改善，2026年持续改善中，公司管理层评估认为其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经营状态不存在较大经营风险。

（二）你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向江西饶信新能材料有限公司完成出售子公司绿康玉山100%股
权、绿康海宁100%股权和绿康新能100%股权，三家子公司账面价值-22241.88万元，转让价格为0，期
初起至出售日三家子公司为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为-13755.71万元。本次资产置出完成后，公司将
剥离亏损资产，未来不再从事光伏胶膜业务。请你公司分别说明三家子公司期初起至出售日的亏损
金额、计算过程及相关账务处理；亏损资产已剥离但资产负债率仍高于同行业的合理性，是否光伏资
产相关的负债未全部剥离。

1、剥离胶膜业务子公司期初至出售日的净利润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绿康玉山
绿康海宁
绿康新能

合计

净利润
-6,595.46
-6,931.44
-228.82

-13,755.7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的规定，公司出售与光

伏胶膜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交易对方为江西饶信新能材料有限公司，该主体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上海康怡控制的企业。该笔处置的交易对象为公司原股东，符合基于双方的特殊身份才得以发生的
条件；处置对价为0，处置交易价格为整体定价，处置价格未单独区分土地房产等交易价格，截止胶膜
业务子公司控制权转移日，胶膜业务的净资产为-22,241.88万元，远低于处置对价，处置交易价格不公
允，符合使得上市公司明显的、单方面的从中获益的条件。故将处置对价与处置子公司的净资产的差
额22,241.88万元作为权益性交易，计入资本公积处理。

截至胶膜业务子公司控制权转移日，胶膜业务相关的负债已全部剥离，兽药业务资产负债率高于
同行业，主要兽药业务受前期公司持续亏损、资金紧张影响，金融借款较多，随着兽药业务经营状况持
续改善、盈利能力逐步增强，资产负债率会稳步下降，财务结构会不断优化。

（三）请你公司逐项核查并说明是否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并逐项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
我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第九章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以及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如存在相关情形的，请及时、充分揭示有关风险；结合我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
第9.1.6条、第9.1.7条、第9.8.9条规定的情形，逐项说明你公司是否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
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请律师和会计师对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公司近五年持续亏损
等情况，对照《审计准则 1324号——持续经营》，说明持续经营能力改善的合理性，审计意见类型较
2024年度发生变化的原因，审计意见是否恰当、合理。

1、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立信出具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24,536,065.37元，触及当

时生效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3.1条(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6年3月6日，立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
司 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1,658.0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317.92万元。因此，公
司因2024年度末合并口径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已经在2025年度通过剥
离亏损严重的光伏胶膜业务实现净资产转正从而得以消除。

2026年3月24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报
的问询函》。2026年4月24日深交所公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修订）》（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根据《上市规则》9.3.8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规定情形，
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的年度报告表明
公司不存在本规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任一情形的，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

经逐项自查，公司不存在《上市规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任一情形，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条件，具体如下：

《上市规则》相关条文

第9.3.12条第（一）项：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第9.3.12条第（二）项：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第 9.3.12条第（三）项: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
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 9.3.12条（四）项: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

第 9.3.12条（五）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 9.3.12条（六）项: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

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第 9.3.12条（七）项: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
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第9.3.12条（八）项: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
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第 9.3.12条（九）项: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
所审核同意

第9.3.12条（十）项: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情况

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为：-138,853,766.02元、归
母净利润为-139,264,289.67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
净利润-137,759,178.25元；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为 487,959,

944.74元。
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3,

179,162.40元
根据立信出具的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
师报字[2026]第ZF10047号，公司未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不适用。

根据立信出具的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6]第ZF10048号）:绿康生化于 2025年 12月 31日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
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已于2026年3月10日披露了由立信出具的公司2025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F10048号）。

公司已于 2026年 3月 10日披露了公司 2025年度报告，全体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
公司已于 2026年 3月 10日向深交所提交《关于撤销对公司

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深交所正在审核中。

不适用

是否存在
该情形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第九章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以及应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经逐项核查，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第九章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以及应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如下：

参见本小题“一、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所述，根据《上市规则》9.3.12条逐条自
查，公司股票不存在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经自查，公司不存在《上市规则》第九章规定的股票交易应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对照《上市规则》第9.2.1条、9.3.1条、9.4.1条及9.5.1条规定逐项核查，公司不存在上述条款规
定的强制退市情形或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如下：

《上市规则》相关条文

第 9.2.1条第（一）项：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公司，
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股票累计

成交量低于500万股。
第 9.2.1条第（二）项：在本所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
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股票累计

成交量低于100万股。
第 9.2.1条第（三）项：在本所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行B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
易日其A股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500万股且其B股股

票累计成交量低于100万股。
第9.2.1条第（四）项：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
行B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第 9.2.1条第（五）项：在本所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行B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A股和B股股票收盘价同时均低于1元。
第9.2.1条第（六）项：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既发
行A股又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在

本所的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
第 9.2.1条第（七）项：在本所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在本所的股票收盘市值均低于3亿

元。
第9.2.1条第（八）项：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东人数

均少于2000人。
第9.2.1条第（九）项：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9.3.1条第（一）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
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

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第9.3.1条第（二）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

第9.3.1条第（三）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
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9.3.1条第（四）项：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
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
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

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第9.3.1条第（五）项：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
公司已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该年度相关财

务指标实际已触及本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
第9.3.1条第（六）项：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9.4.1条第（一）项：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
者半年度报告，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

露。
第9.4.1条第（二）项：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年度报告
或者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且在公司股票停牌

两个月内仍有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
第9.4.1条第（三）项：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
错或者虚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要求
期限内完成整改，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完

成整改。
第9.4.1条第（四）项：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
存在重大缺陷，被本所要求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完
成整改，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

第9.4.1条第（五）项：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则
为第一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的余额达到2亿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 30%以上，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
未在要求期限内完成整改，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

内仍未完成整改。

第9.4.1条第（六）项：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第9.4.1条第（七）项：因公司股本总额或者股权分布发
生变化，导致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本总额、股权分布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在规定期限内仍未解决。
第9.4.1条第（八）项：公司可能被依法强制解散。

第 9.4.1条第（九）项: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
者破产清算申请。

第9.4.1条第（十）项: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 9.5.1条第（一）项:上市公司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
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大

违法行为，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第 9.5.1条第（二）项:公司存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违
法行为，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或者严重影响上市地位，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

的情形。

公司情况

公司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大于
500万股，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高于 1
元，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不适用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在本所的股票收盘总市值均
高于5亿元，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不适用

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东人数均大于 2000人，公
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不适用
根据立信出具的《2025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5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516,580,135.70元，扣除后的营业收
入为 487,959,944.74元，利润总额为-138,853,766.02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 139,264,
289.67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137,

759,178.25元。
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63,179,162.40元
根据立信出具的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
表》(信会师报字[2026]第ZF10047号），公司未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立信出具的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
表》(信会师报字[2026]第ZF10047号，公司不存在追

溯重述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不适用

根据公司公告，公司于2026年3月10日披露了《2025
年年度报告》

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公司公告，公司全体董
事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根据立信出具的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6]第ZF10048号:绿康生化于2025年
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是否存在触及强制退市
或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否

/

/

否

/

否

/

否

/

否

否

否

否

否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否

否

（2）对照《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逐项核查，公司不存在需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其他情形，具
体如下：

《上市规则》相关条文

第9.8.1条第（一）项：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第9.8.1条第（二）项：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
形严重。

第9.8.1条第（三）项：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
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第9.8.1条第（四）项：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

第9.8.1条第（五）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第9.8.1条第（六）项: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第9.8.1条第（七）项: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

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第9.8.1条第（八）项: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
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 9.5.2条第一款规定情
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

第 9.8.1条第（九）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
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
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 30%,且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5000万元。

第9.8.1条第（十）项: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投资权
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

公司情况

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根据立信出具的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
师报字[2026]第 ZF10048号）:绿康生化于 2025年 12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未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根据立信出具的《关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上年度导致
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司2024年
度财务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
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已消除。公司2025年

度审计报告未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2025年审计报告，公司2025年合并报表、母公司
报表年末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公司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

形

公司目前不存在本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需要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综上所述，经过逐项自查，公司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不存在股票终止上市的情形，符合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3、结合我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1.6条、第9.1.7条、第9.8.9条规定的情形，逐项说
明你公司是否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对照《上市规则》第9.1.6条比对如下：
《上市规则》第9.1.6条

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退市风险警示、终止上市情
形的，本所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对其股票交易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公司同时存在两项以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其中一
项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已符合撤销条件的，公司应当
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撤销相关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经
本所审核同意的，不再适用该情形对应的终止上市

程序。

公司须符合全部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条件，且
不存在新增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的，方可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

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还存在应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情形的，本所根据本章第八节的规定对其

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项以上退市风险警示，不适用该项规定的情
形。

公司不存在两项以上退市风险警示，不适用该项规定的情
形。

公司因触及第 9.3.1 条第（二）项情形被实施股票交易退市风
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不存在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

任一情形，且不存在新增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不存在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不适用该项规定的情
形。

是否符合或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符合

不适用

对照《上市规则》第9.1.7条比对如下：
《上市规则》第9.1.7条

上市公司认为其出现的其他风险警示情
形已消除的，应当及时公告，并可以向本

所申请撤销相关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全部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均符合撤销
条件，且不存在新增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的，方可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但还存在
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的，本所根据
本章有关规定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公司情况

公司因触及《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七项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已消除。

因触及《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七项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
除,不存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任一情形，且不存在新增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

公司不存在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不适用该项规定的情形。

是否符合或适用

符合

符合

不适用

对照《上市规则》第9.8.9条比对如下：
《上市规则》第9.8.9条

第（一）项：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重大资
产重组规定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

债、购买其他资产且已实施完毕。

第（二）项：通过购买进入公司的资产是
一个完整经营主体，该经营主体在进入
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

年以上。

第（三）项：模拟财务报表（经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专项说明）的主体不存在本规则

第 9.8.1 条规定的情形。

第（四）项：本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公司情况

公司未“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购买其他资产”，不适用该项规定
的情形。

公司未购买资产，不适用该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未购买资产，不适用该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未购买资产，不适用该项规定的情形。

是否符合或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综上，公司因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二）项情形被实施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
消除，不存在《上市规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任一情形，且不存在新增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符
合《上市规则》第9.1.6条第三款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不存在“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
和负债、购买其他资产”的情形，不适用《上市规则》第9.8.9条规定的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因触及《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七项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的任一情形，且不存在新增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符合《上市规则》第9.1.7条第一款、第二款
规定的申请撤销相关其他风险警示以及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上述问题（3）情况，我们实施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修订）》相关规定，对比公司实际情况，分析公司是

否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2、获取律师出具的公司是否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的法律意见书；
3、了解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获取公司管理层未来一年的盈利预测、现金流量等相关预测，并分析

其合理性；
4、获取公司期后报表、重要账户银行对账单、在手订单等，分析期后经营情况；
5、获取公司金融借款合同，查看合同条款，分析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况，是否存在要求提前还贷、

逾期还款等情况；
6、获取公司为解除财务困境采取措施的会议纪要，分析相关措施的合理性；
7、与公司管理层沟通诉讼或索赔事项，查看公司是否存在因违约产生的法律诉讼事项；
8、获取公司股东或关联方提供或保持财务支持的协议、银行回单、公告等，查看执行情况；
9、获取公司与浦城县土地储备中心的签订的浦城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公告等，查看执行

情况；
10、关注公司管理层拟实施的期后改善措施及执行落实情况。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导致对绿康生化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不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导致上年度非标意见的事项已消除，绿康生化因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二）
项情形被实施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不存在《上市规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
项任一情形，且不存在新增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符合《上市规则》第9.1.6条第三款规定的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条件；绿康生化不存在“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购买其他资产”的情形，不适用《上市规
则》第9.8.9条规定的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绿康生化因触及《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不存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任一情形，且不存在新增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符合《上市规则》第9.1.7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申请撤销相关其他风险警示以及撤销
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对上述事项的核查情况及意见详见《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绿康生化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

二、关于年报问询函“2.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658.01 万元，营业收入扣除金额
2862.02 万元。其中动保系列 37929.77 万元、植保系列 2541.31 万元、光伏胶膜 8392.22 万元、其他
2794.71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5.89%、-11.03%、-63.72%、-10.74%。国内收入28084.11万元，同比下
降38.40%，国内毛利率-12.51%，同比增长9.89个百分点；国外收入23573.91万元，同比增长21.86%，
国外毛利率 29.64%，同比增长 4.92个百分点。经销收入 29718.80万元，同比增长 5.83%，直销收入
21939.21万元，同比减少 40.47%。动保系列毛利率 20.06%，同比增长 12.51个百分点，光伏胶膜毛利
率-63.51%，同比减少24.88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你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10690.67万元，占全年收
入的20.69％，第四季度净利润为-5667.58万元，占全年净利润亏损额的40.69％，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257.33万元，而前三季度均为正值。

（一）请你公司结合营业收入构成、行业特点、经营模式、相关业务与主营业务的关联程度和交易
商业实质等，自查说明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包含的具体业务内容，扣除金额是否完整，是否符合本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规定。

（二）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行业发展、市场环境、行业景气度、产品类型、售价、销量、成本费用变
化、资产减值损失、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分别列示近三年动保系列毛利率较高且增长、光伏胶膜毛
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及行业趋势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分析说明
原因。

（三）请你公司分动保、植保、食品添加剂以及光伏胶膜两大业务，说明报告期内国内外销售产品
类型，主要客户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所属国家及地区、销售内容、销售金额及占比、关联关
系，并结合国内外行业政策、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分业务说明国内外主要客户的具体情况，相关主要
客户注册资本、员工人数与交易是否匹配。说明国内收入下降、毛利率为负、毛利率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国外营业收入增长、毛利率为正且较高、毛利率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四）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经销和直销主要涉及的产品类型、业务模式等，说明经销收入增长、
毛利率为正值且增长，直销收入大幅下滑、毛利率为负值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五）请详细分析第四季度净利润亏损额最大且经营活动现金流巨额流出的具体原因，提供流出
的供应商、款项性质及合同、物流单等证明材料，是否存在期末突击确认收入但货款未能收回、或通过
关联方／第三方代付货款以虚增收入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营业收入构成、行业特点、经营模式、相关业务与主营业务的关联程度和交易

商业实质等，自查说明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包含的具体业务内容，扣除金额是否完整，是否符合本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规定。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类型

运保费收入

转让材料

其他

营业收入扣除小计

兽药业务收入

胶膜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合计

金额

1,346.46
1,247.29
268.27
2,862.02
41,652.89
7,143.10
51,658.01

收入占比

2.61%
2.41%
0.52%
5.54%
80.63%
13.83%
100.00%

是否属于主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否扣除

是

是

是

否

否

2、行业特点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兽药业务、光伏胶膜业务。兽药业务和光伏业务均为自主加

工制造的产品。公司需要进行营业收入扣除内容主要包括销售材料收入、运保费收入等，该类型收入
是为提升资产的利用价值和依赖于主营业务发生，可认定为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3、经营模式
公司兽药业务分为直销和经销，经销模式下的销售均为买断方式，其销售收入确认方式与直销模

式下相同。
公司光伏胶膜业务主要采取直销模式，客户主要系大型光伏组件生产商，具备严格的供应商准入

体系。
4、营业收入扣除情况
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金额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装物，销售材料，用材
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经营受托管理业务等实现的收入，以及虽计入主营业务收

入，但属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2. 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如拆出资金利息收入；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
新增的类金融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如担保、商业保理、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典当等业务

形成的收入，为销售主营产品而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除外。

3.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4. 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5.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6. 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1. 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2. 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如以自我交易的方式实现的虚假收入，利用互
联网技术手段或其他方法构造交易产生的虚假收入等。

3.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4. 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生的
收入。

5. 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6. 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金额

51,658.01
2,862.02
5.54%

2,862.02

2,862.02

48,795.99

具体扣除情况

租赁收入、销售废料收入、
代加工收入、运保费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合计2,862.02 万元，主要为租赁收入、销售废料收入、
代加工收入、运保费收入。公司为兽药及胶膜业务生产型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动保产品、植保产品、
食品添加剂和光伏胶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租赁收入、销售废料收入、代加工收入、运保费收入虽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做出正常判断，因此予以扣除。

综上所述，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
扣除相关事项”的规定进行了自查认为：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完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二）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行业发展、市场环境、行业景气度、产品类型、售价、销量、成本费用
变化、资产减值损失、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分别列示近三年动保系列毛利率较高且增长、光伏胶膜
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及行业趋势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分析说
明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动保产品、植保产品、食品添加剂和光伏胶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兽药业务：
1、兽药业务市场行业情况
（1）兽药行业朝着规范化发展，有利于提升行业集中度
农业农村部从2022年6月1日起组织开展新版兽药GMP实施情况清理行动。截至2022年6月1

日零时，凡未通过新版兽药GMP检查验收的兽药生产企业（生产车间），一律停止兽药生产活动，国家
兽药追溯系统将关闭其兽药产品二维码申请功能、产品入库功能。2025年农业农村部以“规范使用、
严控风险、促进创新”为核心，出台多项政策，构建兽药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包括：《2025年规范兽药
使用专项整治巩固提升行动方案》、“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等。

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规范养殖用药，提升我国兽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虽然商品饲料“禁抗令”的实施、生产质量标准的提高在短期内使得兽药行业增长放缓，但从
长远来看对兽药行业发展有利，可以淘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中小型企业。这将有利于兽药行业内重
点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来加强技术研发、优化管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集中度。

（2）市场上主要兽药价格仍处于底部，企业经营面临一定压力
2025年，下游生猪、家禽等养殖规模稳步增长为兽药需求提供了基础。兽药产品需求结构有所分

化：替抗产品需求爆发，中兽药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宠物经济崛起推动宠物用药需求激增；规模化养殖
推动高端兽药需求增长，硫酸头孢喹肟等高端制剂因适配高端养殖疫病防控需求，市场需求持续增
加，带动进口替代加速；专项整治行动打击养殖直接使用原料药、假劣兽药等行为，非正规兽药需求被
大幅压缩，进一步优化需求结构。环保、GMP升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市场竞争导致成本无法完全传
导，企业利润空间面临一定压力。

2、动保业务近三年毛利率分析
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658.01万元，较上期下降20.45%，其中动保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7,

929.77万元，毛利率20.06%，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5.89%，毛利率较上期增加12.51%。
动保业务具体产品毛利率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BZN
MDAB

硫酸新霉
素

其他产品

合计

单位

吨

吨

十亿

2025年度

销量

7,194.70
4,959.61

642,618.94

营业收入

9,105.68
9,058.06

7,944.77

11,821.27
37,929.77

单价

12,656.09
18,263.65

123.63

营业成本

7,013.74
4,839.49

8,745.87

9,720.61
30,319.72

单 位 成
本

9,748.48
9,757.81

136.10

毛利率

22.97%
46.57%

-
10.08%
17.77%
20.06%

2024年度

销量

7,434.98
3,877.25

689,843.38

营业收入

8,978.83
6,935.30

8,467.76

11,437.86
35,819.75

单价

12,076.47
17,887.16

122.75

营业成本

8,143.61
4,175.61

10,494.08

10,299.60
33,112.90

单位成本

10,953.11
10,769.50

152.12

毛利率

9.30%
39.79%

-
23.93%
9.95%
7.56%

毛 利 率
变动

13.67%
6.78%

13.85%

7.82%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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